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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實習辦法 
一、目的：為配合國內學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學生實習課程，提供在校學生瞭解本會

服務對象群（包括社區、老人、身心障礙及照顧者等弱勢族群）之社會工作實務

工作，以期理論與實務相印證，並培養該領域之實務人才。 

二、 申請資格： 

1. 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在校學生 。 

2. 學習動機強，認同本會宗旨並對本會服務方案有興趣者；特別是對社區工

作、老人、身心障礙及照顧者務有興趣者尤佳。 

3. 先修課程規定：大學實習生需修畢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

工作、社區工作、方案設計與評估等課程。 

三、 實習時數規定： 

 期中實習 暑期實習 

實習方式 個人實習 方案實習 實習方式 

學生類別 大學部 研究所 

依學生類

別訂定實

習時數 

大學部 

實習時數 至少 240小時 

至少 320小

時 

至少 240小時 

 



詢問本會實習生招募需求 

學生思考欲實習之服務內容

學生提出書面申請 

面談 

確認/通知實習人選 

開始實習 

由臺中市愛無礙官網統一發佈。 
另請參考「愛無礙社工實習辦法」

申請資料包含：學校公文、實習申
請表、自傳、修課記錄、實習計畫
書、貴校實習辦法與相關資料。   

由實習督導與實習申請者進行之。 

由實習督導彙整通知。 

 

 

五、 申請時間： 

 申請截止日 面試完成日 

暑期實習 5/15 6/15 

上學期期中實習 5/15 6/15 

下學期期中實習 11/31 12/31 

 



六、 實習內容：依學生之程度及學程所需酌情安排下列項目： 

1. 認識機構：包括協會之歷史沿革、宗旨、組織與功能、服務精神與規範、服務項

目、生態環境、未來工作發展等。 

2. 老人、身心障礙、兒童及照顧者福利服務綜論；老人促進社會參與和心理健康；

身心障礙社區支持及權益保障；支持照顧者的身心健康，減輕照顧壓力，提高其

生活品質。 

3. 相關社會福利資源的介紹與運用。 

4. 服務方案個案或團體工作之觀察與見習。 

5. 教育宣導工作之觀察與見習；協會活動之參與。 

6. 個別督導與團體督導。 

7. 研讀專業參考書籍、宣導資料並討論。 

8. 讀書報告討論會、個案研討會、實習總評估座談會。 

10. 其他特別約定之事項。 

八、 督導與專業訓練： 

1. 督導之安排與資格： 

(1) 由實習單位主管指派督導或資深工作人員擔任實習生督導。 

(2) 其他工作人員亦可在實習生督導的同意下，帶領實習生見習各項實習事宜。 

2. 實習生督導職責： 

(1) 實習前應研討相關督導之理論、原理原則等有關文獻，加強督導教學能力。 

(2) 協助實習生了解機構及專業的目標、精神、傳達與執行本會有關之規定，負責實

習生之行政管理。 

(3) 協助實習生訂定及修訂實習計畫（含本會規劃之共同實習項目及督導與實習生自

訂之實習計畫）。 

(4) 安排個別督導及團體督導，以協調督導工作之進行。 

(5) 指導、示範、說明、解答實習生所碰到之各類疑難問題。 

(6) 指導實習生完成各項報告、閱讀、記錄，加強實習生之專業能力。 

(7) 核閱實習紀錄、報告及實習總報告。 

(8) 反應實習生實習需求，增進其實習效能。 

(9) 負責實習生之考核評估，必要時得撰寫評估報告。 

(10) 參與學校舉行之協調討論會，並主動與學校督導聯絡，加強雙方對實習生的瞭

解，適時解決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所發生的困難。 

九、 實習學生須知： 

1. 應遵守社會工作、輔導工作之倫理守則。 

2. 應遵守協會之各項規定： 

(1) 應遵守協會之作息時間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 



(2) 實習出勤時間：依協會規定辦理。 

(3) 若無故缺席二次以上，除成績不予計算外，並通知校方。 

(4) 請事假應先徵得督導同意；請假總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 

(5) 服裝儀容應整潔樸素。 

(6) 應注意辦公室之整潔、秩序及安寧。 

(7) 應有自動自發之精神，善用觀察力，主動積極學習。 

(8) 辦公室之書籍及資料，應依照借書規則借閱，而其他公物，除非事先徵得督導之

同意，不得隨意攜出辦公室。所有借用之物品均應於實習結束時歸還。 

(9) 所有指定之閱讀報告、觀察報告、個案記錄等，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10) 若有處理個案事宜，需在督導的指導下進行；若有疑問即刻與督導討論，不得擅

自做決定。 

(11) 完成個案記錄、工作日週誌等記錄時，應簽上姓名，並經督導批閱簽名。 

(12) 個案記錄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出辦公室，且不得影印私人保存。 

(13) 不論在實習中或實習結束後，對於實習中所服務之個案資料，應負保密之責。 

(14) 應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評估報告，包括對實習過程、機構、督導之心得。 

(15) 若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本會得與校方聯絡，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該學生之實

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 

3. 實習生於本會實習期間，請自行加保意外險。 

十、 實習評核： 

1. 方式：以繳交各項記錄、報告以及參與活動之情形等表現為考核參考。 

2. 考核項目： 

(1) 學習態度：學習動機、主動性、積極性、對問題之關心、專業熱誠、敬業精神。 

(2) 人格成熟度：個人情緒穩定性、瞭解自己能力與限制、具開放的學習精神，及與

他人協調合作的意願與能力。 

(3) 專業合作精神：專業知識與技術之運用：對專業理論、專業技術、專業關係以及

對社會資源之認識與運用之能力。 

(4) 行政配合度：對機構政策與規定之瞭解與配合。 

(5) 時間管理：出缺勤狀況與是否按時繳交指定之作業。 

 

十一、 機構與學校之協調聯繫： 

1. 學校實習老師與督導應透過定期之聯繫會議，指導學生之實習，以加強理論與實

務之印證。 

2. 學校應聘本會所遴選之督導為機構實習督導，並發以正式聘書。 

十二、 實習生甄選與面談： 

1. 目的：為達到實習之預期效果，在正式實習前舉行個別面談，讓學生與機構雙方

直接溝通，相互瞭解彼此的期待。 



2. 面談內容： 

(1) 解釋面談目的，增進雙向溝通及瞭解，使學生及機構做適當決定。 

(2) 瞭解學生選擇本會之實習動機，及對本會之瞭解程度。 

(3) 瞭解學生過去之實習與社會服務經驗（包括實習機構類別、服務內容、與督導之

關係、專業學習、以及參與社團經驗、擔任志工經驗等）。 

(4) 學生之自我認識：本身之專才、優缺點等。 

(5) 學生對實習之期待。 

(6) 介紹機構的性質、工作員之角色與職責。 

(7) 回答學生有關實習之相關問題。 

3. 甄選標準： 

(1) 專業知識及服務熱忱：具備社會工作、諮商與輔導、社會行銷、機構管理及對身

心障礙、老人、兒童及照顧者問題之認識及輔導之高度熱忱。 

(2) 自我表達能力。 

(3) 組織及分析能力。 

(4) 自我開放：具有開放的學習精神與態度。 


